附录4：被广东省梅州市中共法院枉判的92位法轮功学员的概况
黄小珍被构陷在法院阶段遭恐吓、骚扰离世
黄小珍，女，梅州城区法轮功学员。二零一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被绑架，十二月七日被非法逮捕，十二月二十一日，因身体原因 “取保候审”；二零一七年一月二十日，梅县区法院给黄小珍发出传票和梅县区检察院一月十八日签发的所谓起诉书，欲于二月二十二日下午三时在梅县区法院非法庭审黄小珍；二零一七年二月十五日，张巧玲打电话以撤销传票后又撤销开庭，企图诱骗家属带黄小珍去签名，黄小珍未去。其后数月，梅县区法院人员、检察院经常用电话或闯到黄小珍家来骚扰、恐吓。高压下，黄小珍身体出现严重的病态，二零一八年十二月在家含冤离世。
1、李松芳被非法判刑四年　被迫害致死
李松芳，女，一九五七年前后出生，梅州市蕉岭县法轮功学员。二零零八年二月二十日，李松芳在写真相标语时被绑架。二零零八年六月，李松芳被非法判刑四年，她被劫持到广东省女子监狱迫害。在监狱，李松芳被迫害致子宫癌晚期、肾坏死、胃出血、生命垂危。女子监狱为推卸责任，二零一一年三月十八日，让家属将李松芳接回家中，家属立即将她送入梅州市人民医院急救。一个多月后，李松芳于二零一一年五月三日中午含冤离世，终年五十多岁。
2、郭雅芬两次被非法判刑共十七年六个月　勒索罚金八千元
郭雅芬，女，一九六九年四月出生，原梅县医药公司职工。一九九九年十一月，郭雅芬被非法劳教两年；二零零五年二月三日，郭雅芬、谢汉柱、刘立平在资料点被梅江区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到梅江区看守所。二零零五年七月五日，三位法轮功学员被梅江区法院非法庭审。八月四日，三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郭雅芬被非法判刑十一年，被劫持到广东省女子监狱迫害，于二零一二年八月三日回家；因制作、发放真相资料，悬挂真相条幅，二零一八年六月二十一日，郭雅芬、曾华英、曾海平遭绑架。同年七月二十五日，三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逮捕。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位法轮功学员被梅县区法院两次非法庭审。二零一九年三月二十二日，三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郭雅芬被非法判六年六个月，被勒索罚金八千元。
3、谢汉柱两次被非法判刑共十七年　勒索罚金五万元
谢汉柱，男，一九六二年生，原梅县农业局农村能源股副股长。一九九九年底被非法劳教两年；二零零五年二月三日，郭雅芬、谢汉柱、刘立平在资料点被梅江区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到梅江区看守所。二零零五年七月五日，三位法轮功学员被梅江区法院非法庭审。八月四日，三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谢汉柱被非法判刑十二年。九月中旬被劫往广东省梅州监狱迫害，二零一五年四月二日回家；二零二一年十月二十日，谢汉柱再次被梅江分局城西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到梅江区看守所。二零二二年十一月三十日，时年60岁的谢汉柱被梅县区法院非法判刑五年，勒索罚金五万元。上诉后，二零二三年三月二十日，被梅州市中级法院非法维持冤判。二零二三年五月十九日，谢汉柱被劫入广东省北江监狱迫害。
4、邓芳英两次被非法判刑共十四年
邓芳英，女，时年五十岁左右，原梅江区嘉应中学语文老师。二零零二年八月被非法劳教一年，劫入广东省三水劳教所迫害三个月，后又被劫持回梅州非法判刑四年；二零一四年四月二十三日中午一点多，梅州市梅县区警察再次绑架了邓芳英，将她非法关押到梅江区看守所。二零一四年九月十九日前后，邓芳英被梅江区法院非法判刑十年。上诉后，二零一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梅江市中级法院非法维持原判。二零一四年十二月十九日，邓芳英被劫往广东省女子监狱第四监区，二零二二年结束冤狱回家。
5、傅雪冰两次被非法判刑共十二年　勒索罚金八万元
傅雪冰，女，一九七二年七月出生，原中国银行广东省梅州市分行大堂经理。二零一四年四月，傅雪冰被警察绑架并抄家，后被梅江区法院非法判刑七年，所谓公诉人是梅江区检察院的林翠庭。上诉后，二零一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被梅州市中级法院非法维持冤判。二零一四年十二月十九日被劫持到广东省女子监狱迫害，二零二零年六月，傅雪冰带着极其虚弱的身体出狱回家；二零二四年九月十日，傅雪冰又被梅州市梅江区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到梅州市梅县区看守所，十月十五日左右被梅江区检察院非法批捕。二零二五年三月十八日上午九点多，被梅县区法院非法庭审。四月上旬，傅雪冰被非法判五年，被勒索罚款八万。不法人员包括：审判长魏东华，审判员张巧玲、张威，公诉人蓝胜，检察员助理杨海燕。
6、刘立平被非法判刑十二年
刘立平，男，广东省汕尾市海丰县法轮功学员，医生。因上北京为法轮功说公道话，二零零零年九月被非法劳教二年；二零零五年二月三日，刘立平、郭雅芬、谢汉柱、赵玉梅在资料点被梅江区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到梅江区看守所。二零零五年七月五日，三位法轮功学员被梅江区法院非法庭审。八月四日，三位法轮功学员被梅江区法院非法判刑，刘立平被非法判刑十二年，被劫持到广东省梅州监狱迫害。
7、赵玉梅被非法判刑十一年
赵玉梅，女，河北省定兴县法轮功学员。二零零五年二月三日，谢汉柱、郭雅芬、汕尾海丰的刘立平及河北的赵玉梅、周金荣在梅州一资料点被绑架，后赵玉梅被梅江区法院非法判刑十一年，几个月后因腿部萎缩，被家属接回家中。
8、曾海平两次被非法判共十年六个月　勒索罚金五千元
曾海平，男，一九五六年四月出生，家住梅县程江镇长滩村。因讲述法轮功真相，二零零三年四月二十四日，曾海平被梅州市梅江区法院非法判五年六个月。
因制作、发放真相资料，悬挂真相条幅，二零一八年六月二十一日，曾海平、郭雅芬、曾华英遭绑架。同年七月二十五日，三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逮捕。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位法轮功学员被梅县区法院两次非法庭审。二零一九年三月二十二日，三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时年63岁的曾海平被非法判五年，被勒索罚金五千元，他被劫持到广东省梅州监狱迫害。
9、李美萍两次被非法判刑共十年六个月
李美萍，女，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出生，原梅州市梅江区法院刑庭法官。二零零零一月因参加户外集体炼功被非法劳教三年；二零零四年十一月十日，李美萍被绑架，年底被大埔县法院非法庭审，不法人员包括：审判长李照阔、审判员赵敏如。李美萍后被大埔县法院非法判刑五年，被劫持到广东省女子监狱，遭到残酷迫害，二零零九年八月才出狱回家；二零一三年十二月十一日，李美萍在梅县区扶大铁炉桥附近再次被绑架。二零一四年二月二十七日上午，李美萍被梅县区法院非法庭审。二零一四年三月十九日，李美萍被冤判五年六个月。
10、朱贤生两次被非法判刑共十年六个月
朱贤生，男，梅县区法轮功学员，二零零八年五月遭绑架，后被梅县法院非法判刑五年六个月；二零一五年十二月十四日下午再次被梅县区公安局程江派出所警察绑架，二零一六年四月十九日在梅县区法院被非法开庭，二零一六年五月二十七日被诬判五年，被勒索罚金五千元。上诉后，梅州市中级法院七月十五日非法维持原判。二零一六年八月四日被劫持到广东省四会监狱迫害。
11-12、梁顺景、邓秀芬夫妻被非法判刑十年半、十年　勒索罚金各二万元
梁顺景，男，一九五三出生；邓秀芬，女，一九六零年出生。夫妻俩住在梅州市梅江区江南街道。二零一五年十二月十日晚上十点多，梁顺景、邓秀芬夫妻用真相基站发送真相信息后，被梅州市公安局梅江分局国保大队警察蹲坑绑架，邓秀芬因身体原因 “取保候审”由家属接回；梁顺景被非法关押到梅江区看守所，在非法关押期间被检查出三个肿瘤，梅江区检察院和梅州市公安局梅江分局国保大队仍拒绝放人。二零一六年三月二十九日，梁顺景、邓秀芬夫妇被梅江区法院非法庭审。后来时年63岁的梁顺景被非法判刑十年六个月，被勒索罚金两万元；邓秀芬被非法判刑十年，被勒索罚金两万元。上诉后，梅州市中级法院非法维持冤判。二零一六年八月二十三日，梁顺景被劫往广东省四会监狱迫害；二零一六年八月十七日，邓秀芬被劫往广东省女子监狱迫害。
13-14、李卓忠、廖苑琼夫妻被非法判刑十年 勒索罚金十五万元
李卓忠，男，一九六八年二月三日出生，兴宁市石马镇中心小学教师，家住梅州兴宁市合水镇一街。因坚持修炼法轮功，李卓忠于二零零三年七月四日被梅州市劳教局非法劳教一年；二零零七年一月四日再次被梅州市劳教局非法劳教两年；廖苑琼，一九六九年一月二十三日出生，幼儿教师，家住梅州兴宁市合水镇一街。二零二四年四月十九日上午，李卓忠、廖苑琼、谢育军、廖娟娜被兴宁市公安局国保大队副队长幸政权、合水派出所警察闯到家中绑架。李卓忠被非法关押到梅州市病残收治中心，廖苑琼被非法关押到梅州市看守所，五月二十八日被非法逮捕。二零二四年八月二十日，四位法轮功学员被构陷到梅县区检察院。十月十八日、十一月十二日，四位法轮功学员两次被梅县区法院非法开庭。同年十二月二十日，被梅县区法院非法判刑。李卓忠、廖苑琼夫妻分别被非法判刑十年、勒索罚金各十五万元，不法人员包括：审判长魏东华，审判员张巧玲、张威，书记员张旭辉，公诉人彭秋红、罗惠梅。上诉后，二零二五年四月十日知悉，梅州市中级法院枉法裁决：维持冤判。二零二五年五月初，李卓忠、廖苑琼被劫入广东省四会监狱和广东省女子监狱迫害。家中面值153445元的真相币和面值58328元的普通人民币也被非法没收。仅非法没收和勒索罚款，李卓忠、廖苑琼夫妻的经济损失达51.17万元。
15、刘美玲被非法判刑十年
刘美玲，女，时年约三十八岁，家住梅州市梅江区江南街道。二零一五年四月三日下午四点多，刘美玲在上班时被绑架，非法关押到梅江区看守所。二零一五年七月二十日下午，刘美玲被梅江区法院非法庭审。后被非法判刑十年，被劫入广东省女子监狱迫害，二零二三年结束冤狱回家。
16、谢育军两次被非法判刑共十年　勒索罚金七万元
谢育军，男，一九六八年十月二十四日出生，家住梅州兴宁市兴田街道。因坚持修炼法轮功，二零零零年六月二十日被非法劳教两年；二零零四年八月九日再次被非法劳教两年六个月；二零零九年十月二十七日晚，廖丽新、谢育军、温春如、陈胜辉到梅州市五华县华城镇新五村派发真相资料，被五华县公安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到五华县看守所。二零一零年二月二日上午，五华县法院对四位法轮功学员非法庭审。二零一零年三月十六日，四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谢育军被非法判刑五年，不法人员为：审判长周成友，审判员李法宁、周秀红，书记员刘东；二零二四年四月二十四日上午，谢育军再次被兴宁市公安局国保、兴田派出所、兴田街道办、宝华社区等二十几人绑架，非法关押到兴宁市看守所，二月二十七日被非法逮捕。警察将谢育军的U盘用软件进行恢复，将已经删除的电子文档对他进行构陷。二零二四年八月二十日，四位法轮功学员被构陷到梅县区检察院。十月十八日、十一月十二日，四位法轮功学员两次被梅县区法院非法开庭。同年十二月二十日，四位法轮功学员被梅县区法院非法判刑。谢育军被非法判刑五年，被勒索罚金七万元。不法人员包括：审判长魏东华，审判员张巧玲、张威，书记员张旭辉，公诉人彭秋红、罗惠梅。上诉后，二零二五年四月十日知悉，梅州市中级法院枉法裁决：维持冤判。二零二五年五月初，谢育军被劫入广东省四会监狱迫害。五月七日，被转入广东省会城监狱。
17、廖娟娜两次被非法判刑共十年　勒索罚金七万元
廖娟娜，女，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出生，家住梅州兴宁市龙田镇凉伞村。二零零七年二月二十一日，廖娟娜在兴宁市龙田镇街上贴真相时遭绑架，被梅州市劳教局非法劳教两年，于二零零八年十二月回家；因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二零一五年十二月十日上午，廖娟娜、廖丽新、黄宗朋被兴宁市警察绑架、非法抄家。二零一六年五月中旬，三位法轮功学员遭非法庭审。二零一六年七月二十五日廖娟娜被兴宁市法院非法判刑五年，被劫入广东省女子监狱迫害，二零二零年五月九日结束冤狱回家；二零二四年四月二十五日，廖娟娜、谢育军、李卓忠、廖苑群被兴宁市公安局国保大队副队长幸政权、合水派出所警察绑架。廖娟娜被非法关押到梅州市看守所，五月二十八日被非法逮捕。二零二四年八月二十日，四位法轮功学员被构陷到梅县区检察院。十月十八日、十一月十二日，四位法轮功学员两次被梅县区法院非法开庭。同年十二月二十日，四位法轮功学员被梅县区法院非法判刑。时年60岁的廖娟娜被非法判刑五年，被勒索罚金七万元。不法人员包括：审判长魏东华，审判员张巧玲、张威，书记员张旭辉，公诉人彭秋红、罗惠梅。上诉后，二零二五年四月十日知悉，梅州市中级法院枉法裁决：维持冤判。二零二五年五月下旬，廖娟娜被劫入广东省女子监狱迫害。
18、曾小莉两次被非法判刑共十年　勒索罚金五万元
曾小莉，女，一九六九年八月二十八日出生，梅州市蕉岭县人。二零零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曾小莉和丘春梅、林美玲在蕉岭县原北镇村讲真相时被被原北镇派出所警察绑架，三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到蕉岭县看守所。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日，三位法轮功学员被蕉岭县法院非法庭审。后来曾小莉被蕉岭县法院非法判刑五年。被劫往广东省女子监狱迫害，二零一二年九月二十八日回家；二零一九年四月，曾小莉到蕉岭县长潭镇张贴真相资料，遭监控拍摄。二零二零年七月十六日，曾小莉在家中再次被绑架。同年八月十日被非法逮捕，后被梅县区法院非法枉判五年，并处罚金五万元。上诉后，二零二一年三月，梅州市中级法院枉法维持原判。曾小莉后被劫持到广东省女子监狱迫害，二零二五年七月回家。
19、何清香两次被非法判刑共九年六个月　勒索罚金六万元
何清香，女，一九五八年出生，梅县城区法轮功学员，法轮功学员涂晴光的妻子。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何清香、涂晴光夫妻在大埔县青溪镇青溪村向民众讲述法轮功真相时，被大埔县警察绑架。十一月二十五日，大埔县公安局伙同梅县区公安局到涂晴光的住处非法搜查，法轮功学员刘彤去涂晴光住处，也被抄家的警察绑架。三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到大埔县看守所。十二月二十八日，三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逮捕。二零一一年四月十五日上午，三位法轮功学员被大埔县法院非法判刑。何清香、涂晴光被非法判刑三年六个月，不法人员为：审判长李照阔、审判员赵敏如、公诉人孙端明。何清香被劫持到广东省女子监狱迫害，二零一三年回家；二零二一年一月十日晚，何清香、曾繁杰到梅县区雁洋镇等地，悬挂真相展板，被监控拍摄。二零二一年一月二十六日，何清香、曾繁杰被梅州市公安局梅县区分局警察绑架，同年三月四日被非法逮捕。二零二一年七月二十日上午和九月二十三日下午，何清香、曾繁杰两次被梅县区法院非法庭审。二零二一年十一月五日，时年63岁的何清香被梅县区法院非法判刑六年，勒索罚金六万元。不法人员为：审判长吴文龙，审判员张巧玲，陪审员钟小玉，书记员张旭辉，公诉人郭秀霞、彭世强。上诉后，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日，被梅州市中级法院非法维持冤判。二零二二年一月二十八日被劫往广东省女子监狱迫害。
20、何新芳两次被非法判刑共九年　勒索罚金六万元
何新芳，女，一九六四年出生，家住梅州兴宁市石马镇刁田村十四组。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何新芳被非法劳教两年；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二日，何新芳在兴宁市石马镇秀水村附近贴真相不干胶时，被石马镇刁田村副书记何小明等不法人员绑架。后被兴宁市法院非法判刑五年，被劫持到广东省女子监狱迫害，二零一七年十一月三十日回家；二零二四年二月十九日上午，何新芳到兴宁市合水镇富和村发真相资料时，再次被兴宁市合水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到梅县区看守所。二零二四年十月获悉，时年60岁的何新芳被梅县区法院非法判刑四年，被勒索罚款金额六万元。十一月，她被劫持到广东省女子监狱迫害。
21、徐锋被非法判刑九年
徐锋，男，一九六六年前后出生，原梅州市蕉岭县工会公务员。二零零零年十月，徐锋被非法劳教三年，被劫持到广东三水劳教所迫害；二零零六年十月二十五日，徐锋、汤朝瑜被蕉岭县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到蕉岭县看守所。二零零七年四月十日上午，徐锋、汤朝瑜被蕉岭县法院非法庭审，五月九日，徐锋被非法判刑九年。上诉后，二零零七年六月十九日被梅州市中级法院非法维持冤判。二零零七年六月二十三日，徐锋被劫持到广东省梅州监狱迫害，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三十日回家。
22、胡远声被非法判刑九年
胡远声，男，梅州城区法轮功学员，原梅州市城市监察管理大队职工。二零零零年十月十四日晚，胡远声因发放资料被绑架，被关押在梅江区看守所。后来胡远声被梅江区法院非法判刑九年，劫持到广东省梅州监狱迫害。
23、汤朝瑜被非法判刑八年六个月
汤朝瑜，男，梅州市蕉岭县法轮功学员。二零零六年十月二十五日，汤朝瑜、徐锋被蕉岭县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到蕉岭县看守所。二零零七年四月十日上午，汤朝瑜、徐锋被蕉岭县法院非法庭审，五月九日，汤朝瑜被非法判刑八年六个月。六月二十三日他被劫持到广东省梅州监狱迫害，二零一一年十一月三十日回家。
24-25、汤志伟、刘雪梅夫妻被非法判刑八年  勒索罚金十二万元
汤志伟、刘雪梅夫妻是梅州市梅江区法轮功学员，夫妻俩经营服装店。因张贴真相标语、发放真相传单，二零二五年十月十二日晚，夫妇俩被梅江区公安分局警察非法入室绑架、抄家抢劫，随后被关押在梅州市看守所构陷，十一月十七日被梅江区检察院非法批捕。二零二六年二月二十四日下午，被梅县区法院非法庭审。二零二六年四月底获悉：汤志伟、刘雪梅夫妻被梅县区法院非法判刑八年，勒索罚金十二万元，不法人员为：审判长张威，审判员张巧玲，陪审员叶舒，书记员凌悦，法官助理黄佳佳。
26、曾繁杰被非法判刑八年　勒索罚金八万元
曾繁杰，男，法轮功学员曾海平的儿子，一九八四年出生，家住梅县区程江镇长滩村。二零二一年一月十日晚，曾繁杰、何清香到梅县区雁洋镇等地，悬挂真相展板，被监控拍摄。二零二一年一月二十六日，曾繁杰、何清香被梅州市公安局梅县区分局警察绑架，同年三月四日被非法逮捕。二零二一年七月二十日上午和九月二十三日下午，曾繁杰、何清香两次被梅县区法院两次非法庭审。二零二一年十一月五日，曾繁杰被非法判刑八年，被勒索罚金八万元。不法人员为：审判长吴文龙，审判员张巧玲，陪审员钟小玉，书记员张旭辉，公诉人郭秀霞、彭世强。上诉后，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日，被梅州市中级法院非法维持冤判。
27、涂晴光两次被非法判刑共八年
涂晴光，男，家住梅州市梅县区程江镇岗子上社区。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涂晴光、何清香夫妻在大埔县青溪镇青溪村向民众讲述法轮功真相时，被大埔县警察绑架。十一月二十五日，大埔县公安局伙同梅县区公安局到涂晴光的住处非法搜查，法轮功学员刘彤去涂晴光住处，也被抄家的警察绑架。三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到大埔县看守所。十二月二十八日，三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逮捕。二零一一年四月十五日上午，三位法轮功学员被大埔县法院非法判刑。涂晴光被非法判刑三年六个月，不法人员为：审判长李照阔、审判员赵敏如、公诉人孙端明。涂晴光被劫持到广东省梅州监狱迫害，二零一三年回家；二零一七年一月，涂晴光再次被梅州市梅江区东郊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到梅江区看守所。二零一七年七月十九日上午被梅江区法院非法庭审。后来涂晴光被非法判刑四年六个月。
28、廖丽新两次被非法判刑共八年
廖丽新，女，梅州兴宁市叶塘镇法轮功学员。二零零九年十月二十七日晚，廖丽新、谢育军、温春如、陈胜辉到梅州市五华县华城镇新五村派发真相资料，被五华县公安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到五华县看守所。二零一零年二月二日上午，五华县法院对四位法轮功学员非法庭审。二零一零年三月十六日，四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廖丽新被非法判刑四年，不法人员为：审判长周成友，审判员李法宁、周秀红，书记员刘东。廖丽新被劫持到广东省女子监狱迫害，二零一三年六月二十八日结束冤狱回家；因起诉迫害元凶江泽民，二零一五年十二月十日上午九点多，廖丽新、黄宗朋、廖娟娜被兴宁市警察绑架、非法抄家。二零一六年五月中旬，三位法轮功学员遭非法庭审。后来廖丽新被非法判刑四年。二零一六年下半年被劫入广东省女子监狱迫害。
29、刘东墙被非法判刑七年
刘东墙，男，广东潮州市饶平市法轮功学员，曾在梅城做生意。二零零零年十月十四日晚，刘东墙到平远县发放真相资料，回家后被梅州市、梅江区“六一零”、和金山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在梅江区看守所，后被梅江区法院非法判刑七年，劫持到广东省韶关监狱迫害。
30、邹允钱被非法判刑七年
邹允钱，梅州城区法轮功学员。二零零零年十月十四日，邹允钱因发真相资料被梅江区610、公安绑架。后来他被梅江区法院非法判刑七年，被劫持到广东韶关监狱迫害。
31、罗继传两次被非法判刑共七年
罗继传，男，梅州市丰顺县法轮功学员，时年六十多岁，原丰顺县汤南镇某小学校长。因喷真相标语，罗继传于二零一零年八月三十日被丰顺县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到丰顺县看守所，后被非法判刑三年（缓刑四年）；因起诉迫害元凶江泽民，二零一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罗继传被丰顺县公安局汤坑派出所警察绑架。二零一六年被非法判四年，被劫持到广东省四会监狱迫害。
32-33、温聘玲（时年67岁）、古思通被非法判刑六年　勒索罚金二万元
温聘玲，女，一九五零年三月六日出生；古思通，男，一九六零年七月一日出生。均为梅州市五华县梅林镇南村人。二零一五年下半年至二零一六年六月期间，温聘玲、古思通到五华县龙村镇登畲村、安流镇双福村、华阳镇太平村张贴真相资料。二零一六年八月二十三日和二十五日下午，温聘玲、古思通分别被五华县公安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到五华县看守所。二零一七年二月二十一日，两位法轮功学员被五华县法院非法判刑六年，被勒索罚金二万元。上诉后，二零一七年五月二日，梅州市中级人法院非法维持冤判。二零一七年五月十七日，温聘玲、古思通分别被劫入广东省女子监狱和四会监狱迫害。
34、刘利春被非法判刑六年
刘利春，女，梅州兴宁市龙田镇龙盘村人。二零零一年一月十七日，被梅州市劳教委非法劳教两年；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中午，刘利春被兴宁市龙田镇龙盘村干部袁锡珠、龙田派出所所长罗岳群等十几名不法人员闯入家中绑架，非法关押到兴宁市看守所。后被兴宁市法院非法判刑六年，二零一五年十一月底，刘利春被劫持到广东省女子监狱迫害，二零二零年七月三十日结束冤狱回家。
35、黄宗朋被非法判刑六年　勒索罚金二万元
黄宗朋，男，梅州兴宁市合水镇法轮功学员。二零零五年和二零一零年期间，先后被非法劳教迫害两次，累计被非法关押四年六个月；因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二零一五年十二月十日上午九点多，黄宗朋、廖丽新、廖娟娜被兴宁市警察绑架、非法抄家。二零一六年五月中旬，三位法轮功学员遭非法庭审。后来黄宗朋被非法判刑六年，被勒索罚金二万元。
36、丘春梅被非法判刑六年
丘春梅，女，梅州市蕉岭县法轮功学员。二零零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丘春梅、林美玲、曾小莉在蕉岭县原北礤镇村讲真相时被原北礤镇派出所警察绑架，三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到蕉岭县看守所。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日，三位法轮功学员被蕉岭县法院非法庭审。后来丘春梅被非法判刑六年。被劫持到广东省女子监狱迫害，二零一三年三月二十七日回家。
37、袁玉娇被非法判刑六年
袁玉娇，女，梅州市兴宁市合水镇双溪人。二零一三年九月二十日上午，袁玉娇到合水镇富和村发真相资料时，遭绑架并被非法抄家，抄走一些大法书和真相资料。当天晚上九时，袁玉娇被劫持到兴宁看守所非法关押，后被兴宁市法院判刑六年。她被劫持到广东省女子监狱迫害，于二零一八年七月二十日回家。
38、曾秀琼（时年60岁）被非法判五年六个月　勒索罚款九万元
曾秀琼，女，一九六五年出生，家住梅州市梅县区程江镇扶贵村。二零二四年四月十七日下午两点多，李利珍、谢国芬、张桃凤、刘梅芬、黄淑珍，在曾秀琼家一块学习《转法轮》时，被程江镇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到梅县区看守所。零二四年九月二十九日，六位法轮功学员遭梅县区法院非法庭审。二零二五年二月，六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曾秀琼被非法判五年六个月，勒索罚款九万元。不法人员包括：审判长魏东华，审判员张巧玲、张威，法官助理叶舒，书记员凌悦，公诉人李冰。
39、杨雪珍两次被非法判刑共五年六个月　勒索罚金三万元
杨雪珍，女，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出生，家住梅州市梅江区城北镇扎下村。二零零二年八月二十日晚，杨雪珍在散发真相资料时被梅江区公安分局三角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到梅州市梅江区看守所。同年十月被非法劳教一年，劫持到广东省三水妇女劳教所迫害，三个月后于二零零三年一月被转回梅江区看守所非法关押。二零零三年三月被梅江区法院非法庭审，四月被非法判刑三年六个月，不法人员为：审判长张晓辉，审判员陈冰萍、张锦模，书记员熊文胜。二零零三年五月，杨雪珍被劫持到广东省女子监狱迫害，于二零零六年二月十九日结束冤狱回家；二零二四年九月二十日，杨雪珍在梅江区城北镇的家中再次被绑架，据称是因发真相资料被摄像头拍摄到，她被非法关押到梅州市梅县区看守所。二零二五年一月二十二日前后被梅县区法院非法开庭。二零二五年三月前后，时年60岁的杨雪珍被非法判两年，被勒索罚金三万元。
40、陈标宏两次被非法判刑五年六个月　勒索罚金二万五千元
陈标宏，男，一九六五年六月九日出生，梅州五华县人。二零零一年五月十六日，陈标宏被五华县法院非法判刑三年（缓刑四年），被列入重点监控名册；二零二零年六月，陈标宏到五华县横陂镇、水寨镇发放真相资料，被恶告。二零二一年三月十八日，他被五华县公安局警察绑架，四月二十一日被五华县检察院非法批捕。二零二一年十一月二日，他被梅州市梅县区法院非法判刑两年六个月，勒索罚金二万五千元。
41、刘备平被非法判刑五年
刘备平，男，时年六十岁左右，广东梅州兴宁市中共党校教师。二零一四年四月二十三日下午五点左右被兴宁市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在兴宁时公安大厦，出现高血压症状后回家。二零一五年八月，兴宁警察又要刘备平到兴宁检察院，说他的案子已由国保大队转到刑警大队，要走所谓司法程序由检察院和法院负责判刑，想不判刑就要出卖他人。因刘备平不出卖其他学员，警察在八月底通知刘备平于二零一五年九月十日到兴宁法院接受非法庭审。后刘备平被兴宁市法院非法判刑五年，被劫持到广东省四会监狱迫害。
42、练光珠被非法判刑五年　勒索罚金一万元
练光珠，女，原梅州市蕉岭县林业局职工。二零一六年二月二十四日，练光珠在蕉岭县林业局宿舍被蕉岭县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到蕉岭县看守所。二零一六年六月十五日上午被蕉岭县法院非法庭审。二零一六年八月十九日，练光珠被非法判刑五年，被勒索罚金一万元。
43、钟昔岭被非法判刑五年
钟昔岭，男，梅州市梅江区法轮功学员，私营企业主。二零零零年十月被非法劳教两年。二零零四年钟昔岭再次被绑架，二零零四年底被大埔县法院非法庭审，后来钟昔岭被非法判刑五年，不法人员包括：审判长李照阔、审判员赵敏如。他被劫持到广东省梅州监狱迫害。
44、李伟雄被非法判刑五年
李伟雄，男，梅城法轮功学员。二零零零年十月十四日，李伟雄、胡远声、刘东墙（原籍潮州市饶平市）、邹允钱、谢绮定、李丽珍和一名广州的女学员因发放真相资料被梅江区610、公安绑架，非法关押到梅江区看守所。李伟雄被抢走复印机一台、小车一辆。当时李伟雄的父亲因脑血栓不能自理，母亲年老多病，还有一个才十多岁的女儿，妻子同修谢绮秋被非法劳教一年并被勒索二万元。二零零一年九月，李伟雄被梅江区法院非法判刑五年。他被劫持到广东省梅州监狱迫害。
45、袁玉梅被非法判刑五年　勒索罚金五万元
袁玉梅，女，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出生，家住梅州兴宁市龙田镇。二零零一年四月被非法劳教两年；二零零三年七月，被非法劳教三年。二零二零年七月二十五日，袁玉梅在兴宁市某地段向路过的学生赠送了几份真相资料，被兴宁公安局警察绑架，八月二十八日，被非法逮捕。二零二零年底，袁玉梅被梅县区法院非法判刑五年，勒索罚金五万元。上诉后，二零二一年三月一日，梅州市中级法院非法维持原判，袁玉梅被劫往广东省女子监狱迫害。
46、曾华英被非法判五年　勒索罚金五千元
曾华英，女，一九七零年五月出生，家住梅县大坪镇，在梅县华侨城开理发店。因制作、发放真相资料，悬挂真相条幅，二零一八年六月二十一日，曾华英、郭雅芬、曾海平遭绑架。同年七月二十五日，三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逮捕。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位法轮功学员被梅县区法院两次非法庭审。二零一九年三月二十二日，三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曾华英被非法判五年，勒索罚金五千元。
47、卜伟泉被非法判刑五年
卜伟泉，男，时年五十岁左右，梅州市鸿艺建筑公司项目经理。二零一二年十一月四日下午，卜伟泉在梅州兴宁市被绑架。二零一三年一月二十九日上午，卜伟泉被梅县法院非法庭审。二零一三年三月二十九日，卜伟泉被非法判刑五年。不法人员为：审判长张巧玲、公诉人杨美宏。
48、叶广辉被非法判刑五年
叶广辉，家住梅县区城东镇玉水村，二零一五年九月七日上午，叶广辉被梅县区法院非法庭审，九月底被非法判刑五年。
49、谢国芬（时年63岁）被非法判四年六个月　勒索罚款七万元
谢国芬，女，一九六二年出生，梅州市梅县区程江镇法轮功学员。二零二四年四月十七日下午两点多，谢国芬、张桃凤、李利珍、刘梅芬、黄淑珍，在曾秀琼家一块学习《转法轮》时，被程江镇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到梅县区看守所。零二四年九月二十九日，六位法轮功学员遭梅县区法院非法庭审。二零二五年二月，六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谢国芬被非法判四年六个月，勒索罚款七万元。不法人员包括：审判长魏东华，审判员张巧玲、张威，法官助理叶舒，书记员凌悦，公诉人李冰。
50、赖杰福被非法判刑四年六个月　勒索罚金三千元
赖杰福，男，一九五八年出生，家住梅州市梅县区丙村镇程江村。二零一六年五月一日晚，赖杰福在梅江区城江镇五洲社区贴真相不干胶时，被五洲派出所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到梅江区看守所，五月二十五日被梅江区检察院非法批捕。二零一六年八月十日上午，被梅江区法院非法庭审。十月十八日，家属获悉：赖杰福已被非法判刑四年六个月，被勒索罚金三千元。
51、温春如被非法判刑四年六个月
温春如，女，梅州兴宁市法轮功学员。二零零九年十月二十七日晚，温春如、廖丽新、谢育军、陈胜辉到梅州市五华县华城镇新五村派发真相资料，被五华县公安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到五华县看守所。二零一零年二月二日上午，五华县法院对四位法轮功学员非法庭审。二零一零年三月十六日，四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温春如被非法判刑四年六个月，不法人员为：审判长周成友，审判员李法宁、周秀红，书记员刘东。
52、李利珍（时年65岁）被非法判刑四年　勒索罚款六万元
李利珍，女，一九六零年出生，梅州人，常住珠海。二零二四年四月十七日下午两点多，李利珍、谢国芬、张桃凤、刘梅芬、黄淑珍，在曾秀琼家一块学习《转法轮》时，被程江镇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到梅县区看守所。零二四年九月二十九日，六位法轮功学员遭梅县区法院非法庭审。二零二五年二月，六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李利珍被非法判四年，被勒索罚款六万元。不法人员包括：审判长魏东华，审判员张巧玲、张威，法官助理叶舒，书记员凌悦，公诉人李冰。
53、林美玲被非法判刑四年
林美玲，女，梅州市蕉岭县法轮功学员。二零零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林美玲、丘春梅、曾小莉在蕉岭县原北礤镇讲真相时被原北礤镇派出所警察绑架，三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到蕉岭县看守所。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日，三位法轮功学员被蕉岭县法院非法庭审。后来林美玲被非法判刑四年。她被劫持到广东省女子监狱迫害，于二零一一年十一月十六日结束冤狱回家。
54、吴仕忠被非法判刑四年
吴仕忠，男，一九五六年前后出生，梅州市蕉岭县法轮功学员。二零零四年六月八日下午五时，吴仕忠因悬挂“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真相横幅，遭蕉岭县610、公安国保及蕉城派出所钟金寿、钟开业等二十多人绑架，非法关押到蕉岭县看守所，同时遭非法抄家，抢走大法书籍一批，被非法关押迫害一百零五天后，被蕉岭县法院非法判刑四年，他被劫持到广东省梅州监狱迫害。
55、曾桓涛被非法判刑四年
曾桓涛，男，时年五十岁左右，梅州市南龙公司职工。二零一二年十一月四日下午，曾桓涛在梅州兴宁市被绑架。二零一三年一月二十九日上午，曾桓涛被梅县法院非法庭审。二零一三年三月二十九日，曾桓涛被非法判刑四年。不法人员为：审判长张巧玲、公诉人杨美宏。
56、张小云被非法判刑四年
张小云，女，家住梅县扶大镇三葵村。二零零九年四月八日中午，张小云被扶大派出所警察绑架， 四月底被非法逮捕。六月十八日上午，张小云被梅县区法院非法庭审，同年七月下旬被非法判刑四年，被劫持到广东省女子监狱迫害。
57、叶秀芳（时年76岁）被非法判三年六个月　被勒索罚金三万五千元
叶秀芳，女，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七日出生，家住梅州市梅县区程江镇桃源小镇。因发放真相资料，二零一八年六月二十九日和二零一九年一月十五日，分别被梅州市公安局梅江分局非法拘禁十天和十五天。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上午十点多，叶秀芳到梅州市梅江区丽都西路发放真相资料，被监控拍摄。二零一九年十二月十六日，叶秀芳被梅江区分局国保警察闯到家中绑架，二零二零年十月，被梅县区法院非法庭审。二零二零年十二月底，被非法判刑三年半，并被勒索罚金三万五千元。不法人员包括：审判长吴文龙，审判员张巧玲，陪审员唐雯，书记员凌悦，公诉人杨金珠。上述后，二零二一年三月二十二日，梅州市中级法院非法维持冤判。
58、陈清芳被非法判刑三年六个月
陈清芳，女，一九六七年前后出生，原籍四川，家住梅州市城区。二零一七年三月十八日，陈清芳在梅江区城北镇给一个猪肉店老板送了一张真相卡片，被梅江区公安分局城北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到梅江区拘留所，二零一七年三月二十一日被转到梅江区看守所。二零一七年七月十九日上午被梅江区法院非法庭审。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二十日，家属获悉：陈清芳已被梅江区法院非法判刑三年六个月，已被劫持到广东省女子监狱。
59、谢爱英被非法判刑三年六个月
谢爱英，女，一九五四年前后出生，梅州法轮功学员。二零一四年四月二十二日下午，谢爱英在位于梅州市梅江区三角镇东升村的梅州客天下景区向世人发放神韵晚会光碟时，被梅州市公安局梅江区分局三角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到梅江区看守所。二零一四年八月七日，时年60多岁的谢爱英被梅江区法院非法判刑三年六个月，被劫持到广东省女子监狱迫害。
60、李建平被非法判刑三年六个月
李建平，女，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出生，梅州城区法轮功学员。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在家中被梅江区公安局政保股薛清文、黄颂锋等五个警察绑架到区公安分局非法关押七天。二零零二年四月被劫持到梅江区月梅拘留所洗脑班迫害；二零零二年八月二十日，李建平在派发真相资料时遭恶告，被绑架到区公安分局非法审讯，遭木棍、皮鞋底等打头、身体等，还被姓廖的警察拳打脚踢，之后被劫持到梅江区看守所非法关押一个月，再被转月梅拘留所非法关押一个月。因长时间过度奴工迫害，导致李建平经常头晕，无法做奴工又被拘留所恶人恶警吊在过道上，后被梅州市劳教委非法判劳教一年，劫持到广东省三水劳教所迫害了三个月。后又被劫持回梅州，被梅江区法院非法判刑三年六个月，她被劫持到广东省女子监狱迫害。
61、李玲莲被非法判三年六个月　被勒索罚金三万五千元
李玲莲，女，一九六二年二月出生，家住梅江区江南团结路。二零二零年七月十四日，李玲莲被三角派出所警察绑架。七月二十七日被非法逮捕。二零二零年十月十日和二零二零年十一月四日，李玲莲两次被梅县区法院非法庭审。二零二零年十二月底被非法判刑三年六个月，并被勒索三万五千元。不法人员为：审判长吴文龙、公诉人彭秋红。上诉后，二零二一年二月二十六日，梅州市中级法院维持原判。二零二一年三月二日，李玲莲被劫持到广东省女子监狱。
62、林金兰（时年76岁）被非法判刑三年三个月
林金兰，女，一九四二年出生，梅州市梅县区畲江中学退休教师。二零一八年五月二十八日下午两点多，林金兰被梅州市公安局梅县区分局畲江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抄家。后被梅县区法院诬判三年三个月，被劫入广东省女子监狱迫害。
63、张少斌被非法判刑三年
张少斌，男，梅州市梅江区江北法轮功学员，住市粮机厂宿舍。二零零二年十一月二日被绑架，十一月四日被非法刑拘，十二月十八日被非法逮捕。二零零三年一月三日十四时在梅江区法院第六审判庭非法开庭，二月二十四日被非法判刑三年，三月三十一日被劫持到广东省梅州监狱，非法关押到第五监区五仓迫害。二零零五年六月二十三日回到家，他被非法关押了两年七个月。
64、曾庆霖被非法判刑三年
曾庆霖，男，一九四一年前后出生，梅州市蕉岭县法轮功学员。二零零零年被蕉岭县警察绑架后非法拘禁了一个月。二零零五年五月二十三日深夜十二点，曾庆霖在家再次被蕉岭县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到蕉岭县看守所。后来时年60多岁的曾庆霖被蕉岭县法院非法判刑三年，被劫持到广东省梅州监狱迫害。结束冤狱回家后，于二零一一年春在家离世。曾庆霖在梅州监狱被迫害的详细情况待补充。
65、陈胜辉被非法判刑三年
陈胜辉，男，梅州兴宁市法轮功学员。二零零九年十月二十七日晚，陈胜辉、廖丽新、谢育军、温春如到梅州市五华县华城镇新五村派发真相资料，被五华县公安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到五华县看守所。二零一零年二月二日上午，五华县法院对四位法轮功学员非法庭审。二零一零年三月十六日，四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陈胜辉被非法判刑三年，不法人员为：审判长周成友，审判员李法宁、周秀红，书记员刘东。
66、罗森芳被非法判刑三年
罗森芳，女，梅州市丰顺县法轮功学员。因起诉迫害元凶江泽民，二零一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罗森芳被丰顺县公安局汤坑派出所警察绑架。二零一六年被非法判三年，被劫持到广东省女子监狱迫害。
67、刘彤被非法判刑三年
刘彤，男，时年四十多岁，原广东梅县东山中学物理老师。二零零零年八月，刘彤到北京为法轮功说公道话，被非法劳教一年。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刘彤去法轮功学员涂晴光住处，被正在抄家的警察绑架。刘彤、涂晴光、何清香被非法关押到大埔县看守所。十二月二十八日，三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逮捕。二零一一年四月十五日上午，三位法轮功学员被大埔县法院非法判刑。刘彤被非法判刑三年，不法人员为：审判长李照阔、审判员赵敏如、公诉人孙端明。刘彤被劫持到广东省梅州监狱迫害。
68、幸淑娴被枉判三年 勒索罚金三千元
幸淑娴，女，一九六八年出生，兴宁市第三小学教师。二零一九年三月二十二日，幸淑娴向学生讲真相遭绑架，二零一九年十二月十三日被梅县区法院非法判刑三年，勒索罚金三千元，被劫往广东省女子监狱。
69、饶军被非法判刑三年
饶军，原梅州市五华县田家炳中学教师，被梅州市中共法院非法判刑三年。
70、谢秀玲（72岁）被非法判刑三年　勒索罚金四万五千元
谢秀玲，女，一九五三年出生，家住梅州市蕉岭县蕉城镇龙安村。二零二四年四月十八日上午被蕉岭县公安局警察绑架。二零二五年三月获悉，谢秀玲被梅县区法院非法判刑三年，被勒索罚金四万五千元。二零二五年二月十九日，72岁的谢秀玲被劫持到广东省女子监狱迫害。
71、李春兴被非法判刑三年
李春兴，男，梅县原白宫镇（现已合并到西阳镇）法轮功学员。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一日下午三时，李春兴和妻子何秀芳被原白宫镇派出所所长赖苍松与警员张敏勤绑架，被非法关押在梅县看守所。李春兴被非法关押三个月后，于二零零五年三月一日被梅县法院秘密开庭，非法判三年刑，劫持到梅州监狱迫害。
72、许秋珍被非法判刑两年八个月　勒索罚金二万五千元
许秋珍，女，梅州市蕉岭县法轮功学员。二零二一年四月二十八日，许秋珍在家被蕉岭县公安国保警察等十多人绑架，二零二一年十月二十二日被梅县区法院非法开庭，后被非法判两年八个月，被勒索罚金二万五千元。
73、刘清玲被非法判刑两年六个月 勒索罚金四万元
刘清玲，女，时年五十多岁，家住梅州市梅江区江南街道。二零二五年四月二十三日，刘清玲被梅江区警察拦截绑架，非法关押到梅县区看守所。后来她被梅县区法院非法判刑两年六个月，被勒索罚金四万元。
74、谢汉奎被非法判两年六个月　勒索罚金三万元
谢汉奎，男，法轮功学员谢汉柱的弟弟，原梅州市房产管理局职工。二零二三年二月二十六日，谢汉奎被绑架。七月十三日，谢汉奎被梅县区法院非法庭审，后被非法判两年六个月，被勒索罚金三万。二零二四年二月二十八日，谢汉奎被劫持到广东省四会监狱迫害。
75、陈治坤被非法判刑两年六个月　勒索罚金三万元
陈治坤，男，一九八二年四月出生，重庆籍法轮功学员，大学毕业，原梁平中学教师。二零二二年八月八日，陈治坤被梅州市五华县公安局警察绑架，二零二二年八月十九日，陈治坤被五华县检察院批准逮捕，后被梅县区法院非法判刑两年六个月，被勒索罚金三万元。
76、罗春泉被非法判刑两年六个月　勒索罚金三千元
罗春泉，兴宁市法轮功学员。二零一八年八月二十九日，罗春泉被兴宁市公安局国保大队绑架。二零一九年一月十八日上午，罗春泉被梅县区法院非法开庭，后被非法判刑两年六个月，勒索罚金三千元。
77、李依秀（时年73岁）被非法判刑两年三个月　勒索罚金两万五千元
李依秀，女，一九四八年出生，家住梅县区程江镇。二零二零年十月二十九日，李依秀被梅县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警察绑架。二零二一年三月十一日上午，李依秀被梅县区法院非法庭审。二零二一年七月二十二日，李依秀被非法判刑两年三个月，勒索罚两万五千元。
78、杨励军被非法判刑两年三个月　罚款金额待查
杨励军，女，大埔县法轮功学员。二零二四年四月十八日上午被大埔县国保大队绑架。二零二四年十月十日上午，杨励军被梅县区法院非法庭审。二零二五年一月，杨励军被非法判刑两年三个月，罚款金额待查，估计在三万元以上。不法人员是审判长魏东华。
79、张桃凤被非法判两年　勒索罚款三万元
张桃凤，女，一九七七年出生，梅州市梅县区程江镇法轮功学员。二零二四年四月十七日下午两点多，张桃凤、李利珍、谢国芬、刘梅芬、黄淑珍，在曾秀琼家一块学习《转法轮》时，被程江镇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到。零二四年九月二十九日，六位法轮功学员遭梅县区法院非法庭审。二零二五年二月，六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张桃凤被非法判两年，被勒索罚款三万元。不法人员包括：审判长魏东华，审判员张巧玲、张威，法官助理叶舒，书记员凌悦，公诉人李冰。
80、李群招被非法判刑两年　勒索罚金两万元
李群招，女，家住梅县区。二零二零年十月十九日，李群招被梅县区程江派出所警察绑架。二零二一年三月十一日上午，李群招被梅县区法院非法庭审。二零二一年七月二十二日，李群招被非法判刑两年，勒索罚金两万元。
81、杨莉霞被非法判刑两年
杨莉霞，女，法轮功学员卜伟泉的妻子。二零一二年十一月四日下午，杨莉霞在梅州兴宁市被绑架。二零一三年一月二十九日上午，杨莉霞被梅县法院非法庭审。二零一三年三月二十九日，杨莉霞被非法判刑两年。不法人员为：审判长张巧玲、公诉人杨美宏。
82、黄银英被非法判刑两年
黄银英，女，时年近六十岁，梅州市华玺建筑设计有限公司职工。二零一二年十一月四日下午，黄银英在梅州兴宁市被绑架。二零一三年一月二十九日上午，黄银英被梅县法院非法庭审。二零一三年三月二十九日，黄银英被非法判刑两年。不法人员为：审判长张巧玲、公诉人杨美宏。
83、陈利芳被非法判刑两年　勒索罚金五千元
陈利芳，女，梅州市城区法轮功学员。二零一六年六月三日因讲述法轮功真相被绑架，以取保候审的方式回家。二零一七年七月十三日被梅江区法院非法庭审。后来陈利芳被非法判刑两年（监外执行），被勒索罚金五千元。
84、邓秀红被非法判刑两年
邓秀红，女，一九六四年前后出生，广东潮州市饶平县人，长期居住在梅州市大埔县。二零一九年四月十一日，邓秀红在梅州市大埔县三河火车站乘火车外出探亲时，因携带法轮功相关资料被绑架，并非法关押到梅江区看守所。二零一九年，邓秀红被非法判刑两年。
85-86、罗仕雅、罗素玲姐妹被非法判刑两年、一年九个月　勒索罚金三万、二万五千元
罗素玲，女，一九五八年出生；罗仕雅，法轮功学员罗素玲的妹妹，一九六四年出生。姐妹俩都居住在梅州市梅江区。二零二四年七月十八日上午，罗素玲因随身携带真相币，在高铁梅州西站被广州铁路公安局惠州公安处梅州西站派出所警察绑架；二零二四年七月三十日上午七点多，罗仕雅在家中被梅州市公安局梅江分局、广州铁路公安局惠州公安处警察绑架。姐妹俩被非法关押到梅州市梅县区看守所，八月二十三日被梅州市梅江区检察院非法批捕。二零二五年二月二十五日，罗素玲、罗仕雅被梅州市梅县区法院非法庭审。二零二五年四月，姐妹俩被非法判刑。67岁的罗素玲被非法判刑一年九个月，被勒索罚金二万五千元；61岁的罗仕雅被非法判刑两年，被勒索罚金三万元。不法人员包括：审判长魏东华，审判员张巧玲、张威，书记员林悦，公诉人郭秀霞。
87、钟苑英（时年79岁）被非法判刑一年半　勒索罚金三万元
钟苑英，女，一九四六年出生，家住梅江区三角镇坜明村。二零二四年七月十二日被程江派出所警察绑架。 二零二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被梅县区法院非法庭审。二零二五年一月被梅县区法院非法判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两年，勒索罚金三万元。
88、廖小平被非法判刑一年半　勒索罚金一万五千元
廖小平，女，一九五七年出生，梅江区法轮功学员。二零二一年十月三日，廖小平被五洲派出所警察绑架，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被梅县区法院非法庭审，后被非法判刑一年六个月，勒索罚金一万五千元。
89、黄淑珍（时年75岁）被非法判刑一年　勒索罚金一万五千元
黄淑珍，女，一九四九年出生，梅州市梅县区程江镇法轮功学员。二零二四年四月十七日下午两点多，黄淑珍、李利珍、谢国芬、张桃凤、刘梅芬，在曾秀琼家一块学习《转法轮》时，被程江镇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到梅县区看守所。零二四年九月二十九日，六位法轮功学员遭梅县区法院非法庭审。二零二五年二月，六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黄淑珍被非法判一年（缓一年六个月），被勒索罚款一万五千元；不法人员包括：审判长魏东华，审判员张巧玲、张威，法官助理叶舒，书记员凌悦，公诉人李冰。
90、刘梅芬被非法判一年　勒索罚款一万五千元
刘梅芬，女，一九八一年出生，梅州市梅县区法轮功学员。二零二四年四月十七日下午两点多，刘梅芬、李利珍、谢国芬、张桃凤、黄淑珍，在曾秀琼家一块学习《转法轮》时，被程江镇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到梅县区看守所。零二四年九月二十九日，六位法轮功学员遭梅县区法院非法庭审。二零二五年二月，六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刘梅芬被非法判一年（缓一年六个月），被勒索罚款一万五千元。不法人员包括：审判长魏东华，审判员张巧玲、张威，法官助理叶舒，书记员凌悦，公诉人李冰。
91、周金荣被非法判刑 刑期不详
周金荣，女，一九五八年出生，河北保定市易县西山北乡沙江村法轮功学员。二零零五年二月三日，谢汉柱、郭雅芬、汕尾海丰的刘立平及河北的赵玉梅、周金荣在梅州一资料点被绑架，后周金荣被非法判刑（刑期不详）。
92、李福宏被非法判刑 具体刑期待查
李福宏，男，一九六六年出生，梅州市梅县区石坑镇人。二零一二年八月初，李福宏在梅州城区因喷写“法轮大法好”等标语及散发真相光盘，被绑架，非法关押到梅县区看守所。十二月七日前后，李福宏被梅县法院非法判刑，具体刑期待查。二零一三年九月，他从广东省梅州监狱转至广东省北江监狱。二零一九年回家。
统计时间范围：一九九九年九月至二零二六年五月

